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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2月14日

(2021)浙0102民初7818号
闫伟：本院受理原告国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
7818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096号

余泽权：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10096号原
告方红英诉余持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普通独任）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号

任南、林怡：本院受理原告沈潮与被告任南、林怡债权
人撤销权纠纷一案[（2022）浙0106民初8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089号

朱晓喜：本院受理原告刘永军与被告朱晓喜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485号

吕诗训：本院受理原告来金海诉你及丁小莉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支付挖机租金、
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日止的利息损失、并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
通独任通知书、丁小莉答辩状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007号

谢军：本院受理原告张其永与被告谢军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
法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943号

胡宸瀚:本院对原告梁景葳与被告胡宸瀚股权转让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29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胡宸瀚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梁景葳余款261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61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6月15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60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825元，合
计4433元，由被告胡宸瀚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4168号

建德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傅建锋：本院受理原告
建德市更楼街道金源建材经营部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材料。原告诉讼请
求：要求被告建德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10000
元，自2021年11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LPR）公布的利率标准计付利息损失至款清之日止；本案
诉讼保全费由被告建德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被告
傅建锋对上列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证据的期限为送达
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4月07日09时00分在
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
讼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409号

董福科（公民身份号码3309021976****9513）：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明与被告赖中广、董福岩、董福科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告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4月6日9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332号

周如宝（公民身份号码：3424231975****6777）：
原告陈阳与被告周如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633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周如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陈阳借款60000元，并以未还借款为基数，支付自2021年4
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及
逾期利息。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265号

张磊（公民身份号码3709211981****3030）：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集士港和胜制冷机械配件厂与被告张

磊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独任审理告知
书、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6日14时3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7号

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2GRNBW75)、重庆
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MA60HDEJOH)、四川小屋智趣房
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BJURL7R)：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飞飞
诉被告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重
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单位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签订的

《合同书》、《补充协议》、《协议书》；二、判令三被告退还原告装
修款117453.12元；三、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违约金人民币
36000元；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04月14日上午9:00
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86号

钟宏伟：本院受理原告闫高超与被告钟宏伟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205民初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钟
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闫高超劳动报酬55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909号

陈战波（3310811987****1014）：本院受理原告贺
敏斐与被告陈战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材料开
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135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相关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
并定于2022年3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674号

毛先学（公民身份号码：3325251984****5333）、
许超军（公民身份号码：3325251984****0015）、李丹秀
（公民身份号码：4409831991****7421）：本院受理原告
陆行健与被告毛先学、许超军、李丹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133000元及律师费9000元、担保费
700元；2.被告二、三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8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50号

徐友家（公民身份号码：4223261974****473X）：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大榭开发区金盾保险箱制造有限公司与
被告徐友家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公开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保险箱款
47475元。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
榭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
月12日8时40分在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05号

陈俊燕（公民身份号码：3210831981****2091）：
本院受理原告韩晶营与被告陈俊燕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因
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支付原告余款7547元，并
支付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自2018年8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4月6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700号

朱浩：原告华祥龙与被告朱浩、中至远物流（杭州）有限
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2021）
浙0211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华祥
龙各项费用合计111582.0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完毕；二、被告中至远物流（杭州）有限公司赔偿原告
华祥龙鉴定费19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三、驳回原告华祥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63元，减半收取1431.50元，由
原告华祥龙负担164元（已预交），被告中至远物流（杭州）有
限公司负担21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中心支公司负担124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本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442号
徐东成、瓜子汽车服务（天津）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腾峰耀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徐东成、瓜子汽车服务（天津）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
票。原告宁波腾峰耀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请：1.判
令两被告立即支付车辆维修款20907.65元，并根据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
2020年9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利息
暂计算至2021年7月31日止，为746.51元)；2.判令两被告
按每日4元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9月1日起至实际
提车之日止的场地占用使用费。(占用使用费暂结算至
2021年7月31日，为1332元)；3.判令两被告按每日150
元/天的标准支付自2020年5月6日起至2020年10月21
日止的代步车租赁费25200元，并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7月31日
止，为40.53元)；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4月18日14时00分在骆驼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96号

广州市我很棒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浙
江平行线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我很棒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4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8350号

吴积展：本院受理原告庞富中、杨云镯、夏善标与被
告吴积展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8日14时30分在本院（宁波市
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97号

张育喜：本院受理原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张育喜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29日8:45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七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4672号

刘子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奉化奉佳汽车修理厂与
被告刘子有修理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
你送达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3民初4672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刘子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支付给原告宁波市奉化奉佳汽车修理厂修理费14459
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刘子有负担（案件受理费限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公告费原告已垫付，被告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原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852号

欧阳海（公民身份号码：34082519******0410）：
原告戚红伟与被告欧阳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985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欧阳海支付原告戚红伟房屋租
金及水电费128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
日内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20元，减半收取60元，由被告欧阳
海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638号

王永明：本院已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被告王永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及义务告知
书、风险提示、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通知书及开
庭审理传票。原告诉请判令一、判令被告王永明偿还原告信
用卡透支本金24345.96元、利息1075.3元、分期手续费
915.6元、违约金3000元及自2020年5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在本院机关13庭（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15号

巍山县红大锑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卫
升与被告马国良、第三人巍山县红大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
告知书、简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请：1.判令解除原、被告
于2013年12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被告返还
原告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70万元；3.被告支付原告自
2014年2月16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以570万元为基数、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4.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20日9
时00分在本院机关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前次公告的庭审取消，本
案开庭以本次公告为准。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736号

张会守、晋玉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支公司诉被告张会守、晋玉山、永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
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诉请：1.被告支付保险理赔款4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
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答辩期满后的次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11点在慈溪市人民法院13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08号

余之波:本院受理原告李国炜诉被告余之波民间借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
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
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4月15日上午8时45
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29号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
司、张召应: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诉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张召应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送达本案
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及义务告知、
风险提示、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通知书及开
庭审理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在加强型、商业险范围内赔
偿原告保险金损失6000元，不足部分由被告张召应赔偿；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15日内，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
在本院机关13庭（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03号

刘用：本院已受理原告马俊毅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503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的损失：医疗费
18744.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护理费7770元、
营养费2700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700元，合计
32314.56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你进
行赔偿；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8日上午8时30
分在本院周巷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30号

杨玉生：本院受理原告耿彦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民事
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20日9
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人民
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051号

章中生：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杭州湾新区鼎辉五金建
材店诉被告章中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105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章中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
宁波杭州湾新区鼎辉五金建材店570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减半收取计612.50元，由被告章中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54号

三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尼高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四川中城仁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慈溪市津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三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亚森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尼高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四川中城仁
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发建设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简转普（独任审）民事裁定
书、保全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4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慈
溪市人民法院机关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522号

孙康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孙康灵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
95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动履
行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621号

绍兴柯桥通达制罐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742032466R）、潘金马（公民身份号码
3306211966****4099）：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前程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柯桥通达制罐厂、潘金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
0291民初26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367号

福建俊锋钢结构有限公司、严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鼎峰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福建俊锋钢结构有限公司、严伟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定于2022年4月1日9：00在本院第
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292号

陈章:本院受理原告马细华与被告陈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22)浙
0303民初2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
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6日14:3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23号

陆欢荣：本院受理原告何启永与被告邹祚建、陆欢
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
月7日9:0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35号

余德兴：本院受理原告余德兴与被告汤德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7
日14:3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2744号

李响英、宁联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三豪眼镜有
限公司诉被告李响英、宁联生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
27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李响英应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温州市三豪眼镜有限公
司支付出资款5万元；二、被告宁联生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向原告温州市三豪眼镜有限公司支付出资款5万
元；三、驳回原告温州市三豪眼镜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950元，由被告李响英、宁
联生负担（其中公告费650元原告已垫付）。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724号

郑锋：本院审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0724号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文书上
网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7
日8时50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327号

刘献丰：本院审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
信用卡中心温州分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1327
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文书上网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4月7日14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820号

施德琦：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清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0820号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文书上网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4月7日10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